
本核查声明针对：

核查地址：溧阳市天目湖工业园区滨河路5号

核查依据：ISO 14064-1:2018、ISO 14064-3:2019

     联检（江苏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相关核查程序发布
本核查声明：

有效性：本声明仅对核查年度进行核查，非对管理体系进行认证

发证日期：2026年04月17日

江苏恒祥石化工程有限公司

         1、2026年2月12日发布的温室气体盘查报告书中，声明江苏恒祥石化工程有限

公司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1071.5142吨二氧化碳当

量（tCO2e），其中类别1直接排放为154.3790吨CO2e，类别2能源间接排放为917.1352

吨CO2e，类别3-类别6未量化。

         2、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符合ISO 14064-1:2018的相关要求。

         3、该声明不存在实质性偏差，公正地表达了温室气体数据和信息，达到了商

定的合理保证等级。定的合理保证等级。

（证书编号：GHG-CBS20260405)

联检（江苏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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